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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项目 1：  

何佩玲女士  政务司司长私人办公室政策及项目统筹处处长  

张颂诗女士  政务司司长私人办公室高级经济主任 (政策及项

目统筹处 ) 
 
项目 1： 退 休 保 障 公 众 咨 询  

1 .1  政务司司长私人办公室政策及项目统筹处处长何佩玲女士向委

员简介退休保障公众咨询的资料。在介绍该公众咨询的背景时，何女士

表示，扶贫安老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而退休保障与长者贫穷问

题息息相关。在二零零零年推出的强制性公积金 (强积金 )计划难以彻底

解决长者退休保障的问题，过去多年，要求增设全民退休保障的声音不

绝于耳。扶贫委员会获委托探讨如何改善本港的退休保障，更好地纾缓

长者晚年生活的困境。这次咨询以扶贫委员会的名义进行，为期六个月。 

1 . 2  一名委员和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 (常任秘书长 )申报，他们分

别是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董事会的非执行董事和候补非执行董事。 

1 . 3   有委员表示，现行强积金计划未必足以应付退休生活所需，因此

必须改善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再者，市民一直对现行强积金计划的投

资回报和收费有所不满。  

1 . 4  部分委员表示赞同，认为面对人口老化和平均寿命增加，必须向

公众讲解有关强积金的知识，同时提倡储蓄的习惯，而后者对于无强积

金保障的女性家务料理者来说尤其有关。一名委员补充，政府应兼顾各

项公共福利计划的可持续性和人口政策，就退休保障事宜作出通盘考虑。 

1 . 5  部分委员表示，应考虑加强保障女性家务料理者，因为她们并无

强积金的保障。委员认为应对家务料理者的家居工作给予肯定。一名委

员建议，为支持家务料理者退休生活的经济支柱提供税务津贴。另有委

员表示，如可取得更多关于妇女贫穷的数据，以及关于综合社会保障援

助受助人的性别分类数据，会有助从性别角度进行讨论。  

1 . 6  有委员认为，咨询工作的重点在于应采纳「不论贫富」抑或「有

经济需要」原则。她建议，如推行退休保障制度，或可逐步开征不同税

项 (例如商品和服务税 )。但另有委员认为，如香港增加税项，会与全球

税率下调的趋势背道而驰。  



1 .7  有委员指出，部分中产人士或会因觉得全民退休保障对他们并不

公平而提出反对。与其「派糖」，不如考虑利用政府储备设立基金，以

加强退休保障。   

1 . 8  有委员认为，政府也应参考新加坡推行的相若措施，考虑提倡由

家庭成员或小区照顾长者的概念。   

1 . 9  有委员表示，强积金「对冲」机制被指是对雇员不公平的安排，

应该进行检讨。   

1 . 10   有委员指出，退休保障的财政担子会落在年轻一代的身上，政府
也应征询年轻人对退休保障的看法，以及鼓励他们及早开始储蓄。  

1 . 11   常任秘书长表示，政府统计处已发表了有关贫穷的性别分类数据。

她说，委员发表的意见会交给劳工及福利局 (劳福局 )跟进，作为咨询期

内收到的意见。如委员有进一步的意见，欢迎交给秘书处以转交劳福局。  

1 . 12  何女士感谢委员的意见，并表示会充分考虑有关意见。  

项目 2： 二 零 一 六 年 施 政 报 告－有 关 妇 女 发 展 的 政 策 措 施  

2 .1  常任秘书长使用投影片向委员简介二零一六年《施政报告》中有

关妇女发展的主要措施。   

2 . 2  主席感谢常任秘书长为委员作简介。她表示，妇委会一直就性别

主流化向政府提供意见，很高兴得悉政府会进一步扩大推广范围，鼓励

社福界的非政府机构也应用性别主流化。    

2 . 3  有委员表示得知政府会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但社会对幼儿 (特

别是两至三岁幼儿 )照顾服务仍有殷切需求，政府应继续采取措施纾解

有关需求。她又建议豁免有特殊需要儿童 (即使不属「严重」个案 )的相

关收费。  

2 . 4  为促进妇女就业和方便更多家长 (特别是妇女 )投入劳动市场，有

委员认为雇员再培训局可开办更多颁授认可资格的幼儿照顾培训课程，

并建议把「邻里支持幼儿照顾计划」常规化为一项就业计划，以及提高

小区保姆的津贴金额。  

2 . 5  关于小学生课后服务，有委员询问教育局推出的「课后学习支持

伙伴先导计划」的最新情况，以及有关服务会否由劳福局接手提供。   



2 .6  关于幼儿照顾服务，常任秘书长表示劳福局很关注在某些地区两

至三岁幼儿照顾服务名额不足的情况，劳福局会鼓励非政府机构寻找适

当地方提供相关服务，而有几间参与「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别计划」

的非政府机构已表示有意在其计划内提供幼儿中心服务。  

2 . 7  常任秘书长表示，为整体审视幼儿照顾服务，政府会在二零一六

年委托顾问研究幼儿照顾服务的长远发展，希望有助了解该服务的整体

供求情况，以及建议未来路向。政府会在适当时间向持份者、幼儿园办

学人、家长和妇委会征询意见。除了幼儿照顾服务外，顾问研究的范围

也包括「邻里支持幼儿照顾计划」。  

2 . 8  至于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常任秘书长说政府刚在二零一五年推出

「到校学前康复服务试验计划」，此计划由社会福利署负责执行，而在设

计及审核建议书的过程中，有咨询教育局及食物及卫生局的意见。  

2 . 9  委员察悉「课后学习支持伙伴先导计划」由教育局提供。主席请

秘书处向教育局跟进「课后学习支持伙伴先导计划」的进展。  

[会后补注：教育局表示「课后学习支持伙伴先导计划」是有时限的试
验计划，会在本学年 (二零一五至一六学年 )完结前结束。参加的学校在
二零一五至一六学年开始时，都已知悉这项安排。 ]  

项 目 3： 通 过 第 八 十 一 次 会 议 及 特 别 会 议 的 会 议 记 录 (文 件 编 号 ： W o C  

2 2 / 1 5 及 23 /15 )  

3 .1  第八十一次会议及特别会议的会议记录无须修改，获得通过。  

项目 4：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4 .1  委员听取了各工作小组联合召集人的口头报告。  

项目 5： 秘 书 报 告 (文件编号： W o C  0 1 / 1 6 )   

5 .1  委员已省览秘书报告，并知悉其内容。  

项目 6： 其 他 事 项  

6 .1  劳福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福利 ) 2 报告，妇女事务研讨会 2016 订于

本年十二月十一及十二日假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十二月十一日是研

讨会前活动，十二月十二日是全日举行研讨会。委员可预留时间参加。 



余无别事，会议于下午四时三十分结束。  

 

 

妇 女 事 务 委 员 会 秘 书 处  

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  

 


